
個別服務章節(整筆撥款) 津貼及服務協議 

津貼及服務協議  

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中文譯本) 

(A) 服務定義  

(1) 簡介  

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本服務)為高能力自閉症青年提供訓練及支

援服務，以滿足他們的個別需要，幫助他們應付過渡到成年階段

的挑戰。本服務亦為高能力自閉症青年的家長／照顧者提供支援

服務，並為服務自閉症人士的福利服務單位前線人員提供專業諮

詢和培訓。  

(2) 目的及目標  

本服務的目的及目標如下：  

(a) 提升和發展高能力自閉症青年的能力，幫助他們應付過渡到

成年階段的挑戰；  

(b) 為高能力自閉症青年的家長／照顧者提供服務，包括情緒支

援和相關知識及技巧，以紓緩他們的照顧壓力，並協助他們

擔當適當的角色，引導和支援自閉症子女順利過渡到成年階

段；以及  

(c) 提升福利服務單位前線人員支援自閉症人士及其家庭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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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性質及內容  

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採用跨專業模式，提供一系列中心為本或外

展服務，包括：  

(a) 為高能力自閉症青年  

(i)  按附件I所載執行個別化介入計劃，以提升和建立他們

在情緒、社交、行為、感官及職業發展等方面的能力，

幫助他們順利過渡到成年階段；  

(ii)  為每宗已完成個別化介入計劃的個案提供後續照顧服

務，以維持訓練得來的成果，維繫社交關係，並建立社

會支援網絡；  

(b) 為家長／照顧者  

(i)  通過個案工作、小組及活動提供支援服務，以促進高能

力自閉症青年的家長／照顧者互相扶持，並提升他們的

技巧及知識，幫助他們支援子女順利過渡到成年階段；  

(ii)  設立專用熱線，為自閉症人士的家長／照顧者提供諮詢

服務，解答他們的查詢，並提供支援服務；  

(iii)  設立網站和資源角，為自閉症人士的家長／照顧者提供

自閉症的相關資訊；  

(c) 為福利服務單位前線人員  

(i)  舉辦培訓以提升前線人員處理自閉症個案的相關知識和

技巧，以及建立與自閉症人士相處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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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提供電話諮詢及到訪諮詢服務，以便管理／支援自閉症

個案；  

(d) 社區網絡  

- 聯繫社區內不同界別 (如醫療界、教育界、社福界、就

業及商業界別等 )的相關持份者，以促進自閉症人士融

入社會和參與社區活動。  

(4) 服務對象  

本服務的服務對象包括：  

(a)  智商達70以上且被診斷為有自閉症譜系障礙 (在本《津貼及

服務協議》(《協議》)內稱為「自閉症」)的15歲或以上高能

力自閉症青年；  

(b)  高能力自閉症青年的家長／照顧者；以及  

(c)  服務自閉症人士及其家庭的福利服務單位前線人員。  

(B) 服務表現標準  

(5) 基本服務規定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以下基本服務規定：  

(a)  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須每星期開放不少於11節 1，合共最少

44小時，每星期其中三節的開放時間須為非辦公時間 2；以

及  

 
1 各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的開放時間或因運作需要而有所不同，但必須固定並讓公眾知

悉。  
2 非辦公時間包括星期一至五晚間，以及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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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註冊社會工作者 (社工 ) 3、臨床心理學家 4、職業治療師 5 及

言語治療師 6 是本服務的必要人員。  

(6) 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附件II《指定服務單位的條款及規定》所載的

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  

(7) 服務質素標準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16項服務質素標準。  

(C) 津助  

(8) 本服務由社會福利署(社署)根據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津助，津助基

準載於社署發出的通知書內。服務營辦者必須遵從社署發出的現

行《整筆撥款津助手冊》、通告、指引、管理建議書及相關通函

中所載列的津助規則。政府不會承擔因本服務所引致而超出社署

核准津助金額的任何負債或財政影響的責任。  

(9) 津助金額已考慮個人薪酬(包括供聘用合資格人員的公積金)，以

及適用於營辦本服務的其他費用 (用以支付公用事業的收費、活

動支出及行政費用、小型維修及保養開支、僱員補償保險及公眾

責任保險費用等所有其他相關營運開支 )及認可收費 (如有的

話 )。獲社署認可提供本服務的處所的租金及差餉，將以實報實

銷形式另行發還。  

 
3 註冊社工指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505章 )註冊的人士。  
4 服務營辦者可僱用由合資格臨床心理學家提供的服務。  
5 職業治療師指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 (第359章 )註冊的人士。服務營辦者可僱用由合資

格職業治療師提供的服務。  
6 言語治療師指持有本港大學頒發的言語及聽覺科學學位或具同等學歷的人士。服務營辦

者可僱用由合資格言語治療師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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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務營辦者接納《協議》後，將每月獲發津助。  

(D) 有效期  

(11) 本《協議》於附件II所載的指定時限內有效。如服務營辦者違反

本《協議》的任何條款或條件，並且未有按社署發出的書面通知

上所指定的方式及時間作出相應的補救，社署可在該通知到期

後，向服務營辦者發出通知期為30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本《協

議》。  

(12) 如服務表現標準在協議期內有任何改變，社署會尋求與服務營辦

者達成共識，而服務營辦者須按照指定的推行時間表達至新的要

求。  

(13) 《協議》是否可獲續期，須視乎當時的政策指引、服務需要和服

務營辦者的表現等相關考慮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編配本服務的權

利。  

(14)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社署可立即終止《協議》：  

(a)  服務營辦者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

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b)  服務營辦者繼續營辦服務或繼續履行《協議》不利於國家安

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E) 其他  

(15) 除了本《協議》外，服務營辦者亦須遵守相關《服務規格》所載

列的規定、服務營辦者建議書和補充資料的內容(如有的話)。如

這些文件內容出現矛盾，則以本《協議》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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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出現任何因《協議》引起或與之相關的爭議或分歧，社署及服

務營辦者須先根據當時適用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調解規則》

進行調解。如上述爭議或分歧未能透過調解解決，社署或服務營

辦者可就此提起訴訟／仲裁。社署及服務營辦者同意香港法院對

上述爭議或分歧具有專有司法管轄權。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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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 

個別化介入計劃  

個別化介入計劃 (「介入計劃」 )旨在提升和建立高能力自閉症青年

在情緒、社交、行為、感官及認知等方面所需的能力，以助他們順

利步入成年階段。服務營辦者須考慮每宗個案 (即高能力自閉症青

年)的家庭背景、需要、強項、個人特質、發展階段和挑戰，以及社

會支援及資源等因素，設計和制定介入計劃。設計和執行介入計劃

並無既定模式，但可視乎情況納入以下元素：  

․ 輔導：按個別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改善他們的情緒及社交能

力，以助他們應付步入另一發展階段所遇到的新挑戰、困難及

壓力；  

․ 社交能力：提升和發展服務使用者在社交技巧、社交溝通及人

際關係等方面的才能和能力；  

․ 提升能力：發展和提升服務使用者的能力，以助他們肯定自我

價值、作出適當的選擇和決定、管理焦慮情緒及適應轉變等；  

․ 過渡期訓練：裝備服務使用者，使其掌握應付即將面對的過渡

階段，例如專上教育、就業、戀愛、婚姻和獨立生活所需的技

能、知識及態度；  

․ 朋輩支援／師友計劃：透過小組、網絡平台、求助熱線、互助

及學習等途徑，在高能力自閉症青年之間推廣和建立互相扶持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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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教育：教育和加強服務使用者掌握性知識，培養處理性相關

議題的正確態度及技巧，例如兩性差別、親密關係、人際溝通

技巧、性表達、性健康、家庭規劃、社會及文化等；  

․ 社交溝通訓練：建立或加強高能力自閉症青年的整體言語、非

言語及書面溝通能力，以助他們應付日常生活，改善人際關

係，尤其是職場及家庭的人際關係等；以及  

․ 職業支援服務(專為準備投身職場的服務使用者而設)：包括工作

技能訓練、職涯規劃、職前準備、工作體驗、工作實習及／或

配對，以及透過服務營辦者的網絡及／或與政府部門、其他就

業支援機構及僱主協作，提供就業後支援服務。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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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指定服務單位的條款及規定  

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服務營辦者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有效期  

本《協議》由(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有效。  

(B)  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量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平均每月處理的活躍個案數目  120 

2 一年內新開／重開個案的總數  60 

3 一年內完成的小組 7／訓練節數  

(為高能力自閉症青年舉辦不少於60節治

療小組；為家長／照顧者舉辦不少於40
節小組／訓練；以及由言語治療師提供

不少於28節小組／訓練) 

400 

4 一年內完成的計劃／活動 8 總數  60 

 
7
  小組環節涵蓋治療、支援、教育、朋輩支援、發展或義工小組等活動。每個小組的

參加者不應少於4人，並最少舉行4節，每節為時不應少於1小時。  
8
  每個計劃／活動為時不應少於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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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為家長／照顧者提供不少於8個計劃／

活動) 

5 一年內完成為津助康復服務單位前線工

作人員舉辦的培訓計劃總數  
16 

6 一年內舉辦促進社會共融、融入社會和

社區參與的社區網絡活動／計劃 9 總數  
12 

7 服務量標準1的個案當中，一年內備有個

人職業計劃 10 的高能力自閉症青年總數  
40 

服務成效  

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成效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後表示滿意

並在社交能力、家庭關係及／或就業方

面有所改善的百分比  

80% 

2 一年內其他康復服務單位前線工作人員

接受培訓後表示處理自閉症人士個案的

能力有所提升的百分比  

80% 

– 完 – 

 

 
9
  社區網絡活動／計劃指由其他服務單位 (例如青年、長者、醫療等 )、本地社區組織

(例如制服團體、宗教團體等 )和商界等合辦的活動／計劃。每個活動／計劃為時不

應少於2小時。  
10
  個人職業計劃指由職業治療師策劃，並由職業治療師及／或其他專業人士和支援人

員執行的計劃，以滿足高能力自閉症青年的個別職業訓練和就業需要。職業計劃包

括但不限於工作技能訓練、職涯規劃、職前準備、工作體驗、工作實習和就業後支

援服務。計劃亦須設定目的、具體目標、服務供應流程、計劃內容，以及實現或檢

討目標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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